財政部回應民眾對於房地合一稅的「十大問題」
第一問：既然實價課稅就要一致，買賣土地明明有虧損，為什麼還要我去
        繳土地增值稅？
回答：房地合一稅為所得稅，有賺錢才需要繳稅，買賣土地如果賠錢，是
      不需要繳房地合一稅的。房地合一稅上路後。現行土增稅仍照舊運作，因此仍要繳交土增稅，不過，實際已繳納的土增稅，無論適用的優惠稅率多少，將能全數在所得稅基內減除，可望讓納稅人的應稅所得減少，不會重覆課稅，也降低稅務負擔。
第二問：我本來住在台北，因工作調到高雄，在當地買了一間房子，後來
        公司裁員，我只好把高雄的房子賣掉，但是為何要被課到45％的重稅？
回答：只要符合自住條件的自用住宅，就能適用房地合一稅的自住優惠，
      課稅所得在400萬以下免稅；超過400萬部分，則按10％課稅。
第三問：老爸花了2,000萬買了一間房子，最近不幸往生。我繼承這間房
        子去賣，為什麼只能用800萬的土地公告現值、房屋評定現值當成本？而且在一年內賣掉，還要被課到45％？
回答：符合自住條件的住宅，課稅所得在400萬以下免稅；超過400萬部
      分，則按10％稅率課稅，稅率並非45％。另外，出售繼承、受贈取得的不動產，財政部也釋出利多，成本計算方式從寬認定，將按繼承或受贈時的房屋加計土地的公告現值總額，乘上持有期間的消費者物價漲幅，作為出售房地產的成本，稅負可望下降。
第四問：我拿老家的土地跟建商合建，房子蓋好後我拿土地去換房子，除
        了要繳契稅、土地增值稅以外，還要繳很重的所得稅，政府為何不鼓勵我更新改建、促進土地利用呢？
回答：與建商合建後換回的房屋，日後出售有賺錢才需要繳房地合一稅，
       而且長期持有超過2年在10年以內稅率訂為20％；超過10年稅率訂為15％，以鼓勵長期持有。符合條件的自用住宅，課稅所得在400萬以下免稅；超過400萬部分，則按10％課稅。
第五問：為了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，我辛苦工作去還房貸。最近因為家中
        急需現金周轉，不得已要賣屋求現，為什麼房貸利息、房屋稅、地價稅都不能扣掉，政府不承認這些繳給銀行與政府的錢，還把這些支出當作獲利課稅，對我們小老百姓來說真不公平。
回答：房地合一稅僅針對出售不動產的利得課稅，房貸利息、房屋稅及地
價稅，就像每個人的生活費一樣，在課徵綜所稅時也無法扣除，因此在不動產交易裡，也無法視為成本扣除。
第六問、法國出售主要住宅一戶免稅、德國出售持有3年以上自用住宅免
        稅、日本自用住宅有相當台幣810萬免稅額、英國出售自用住宅不超過5000平方公尺免稅，美國對過去5年中至少有2年以上用作自用住宅，有50萬美金獲利可以免稅，為何台灣人出售自用住宅只能有400萬免稅額，而且6年才能用一次？
回答：各國稅制、房價及物價情況都不一樣，在比較稅制時，不能單就免
稅額來認定課稅是輕是重；事實上，按照現有稅制，美國、德國的不動產交易課稅，比台灣更重。
第七問、我家的土地被政府區段徵收，政府為了減少財務壓力，希望大家
        盡量領取抵價地，還告訴我們將來去賣抵價地時，土地增值稅可以打六折，可是為何還要我繳一筆全額的所得稅？
回答：房地合一稅是為了導正房地分開課稅的稅制漏洞，而且有所得才需
      要繳稅，有助維護租稅公平。未來政府也將放寬，讓抵價地可併計區段徵收前的持有期間，可望適用長期優惠，對納稅人更有利。
第八問、因為景氣不好，我好不容易才把房子賣掉，但是國稅局卻認為我
        賣的價格低於行情，要用國稅局認定的標準來課我的所得稅，為何不相信我？
回答：如果民眾賣房子的售價，確實低於市場行情，只要提出相關證明，
      國稅局都會核實課稅，不會影響納稅人的權益。
第九問、我因為要貸款，在100年5月把土地信託給銀行，到了105年8
        月，這筆土地塗銷信託回到我名下，再賣的時候為什麼要用新制課所得稅？
回答：只要信託的受益人為同一人，取得不動產的時點是在105年1月1
日之前，即使房地合一稅上路後才出售不動產，也不會被課房地合一稅。不過，為了抑制短期炒作，財政部將103年1月1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之房地，且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，於105年1月1日以後出售，納入課稅範圍。
第十問、都是一樣賣房子，公司賣都可以明年5月繳，為何個人賣卻要一
        過戶就要在30天內馬上繳？
回答：房地合一稅是分離課稅制，具有稅負較低的好處，如果在5月合併
       報繳綜合所得稅，最高稅率將達45％，反而加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。
